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天津长江道

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的正常进行，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5月30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分公司” ），并由天津分公司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

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

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5月30日，由客户

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户、撤销指定交易及

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系

方式进行咨询：

天津长江道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道长江道融汇广场2-1-2215、2216

咨询电话：022-87613338

天津分公司营业场所：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三马路交口融汇广场2-1-2201、2212、2213、2214

咨询电话：022-87610076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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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恢复个人投

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活期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46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嘉实活期宝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合同》、《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

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29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

日

2025年5月29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起始日

2025年5月29日

恢复大额申购 （含转换

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满足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活期宝货币A 嘉实活期宝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464 020509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满足广大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法律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5月29日起取消个人投资者单个开放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含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不得超过1000万元的限制，恢复办理个人投资者本基金

的正常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本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的限制规则

不变。 详见本基金管理人于2023年7月19日发布的《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

购（含转入及定投）业务的公告》、于2024年9月11日发布的《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在

非直销销售机构调整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等

公告。

3） 投资者可拨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或登录网站

www.jsfund.cn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指定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主流

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5年5月28日起， 本公司指定下列流动性服务商为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的主流动性服务

商：

1、嘉实中证A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51）：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8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贾戎蕾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5年5月27日

过往从业经历

贾戎蕾，自2010年2月参加工作。 曾任信达澳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保障部经理助理、经理；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销业务部代销业

务经理、区域副总监、助理总监，零售业务部副

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零售业务部联席总

监（总经理助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证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经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将按照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监管局备案。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8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办理

旗下基金相关销售业务的公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25年5月

30日起终止与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商基金” ）的相关销售业务的

合作，同时不再受理通过民商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相关销售业务。 投资人已通过民

商基金持有的本公司基金份额，可通过本公司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咨询本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咨询相关情况：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1000-89

网址：http://www.cryuanta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8日

兴证资管金麒麟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证资管金麒麟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基金简称 兴证资管金麒麟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97009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兴证资管

金麒麟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及《兴证资管金麒麟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5年5月30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5年5月30日

恢复申购、 定期定额

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本集合计划的平稳运作， 保护本集合计划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证资管金麒麟均

衡优选一年持有期

混合A

兴证资管金麒麟均

衡优选一年持有期

混合B

兴证资管金麒麟均

衡优选一年持有期

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970093 970094 970095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是 - 是

注：“兴证资管金麒麟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B�类份额由原

“兴业证券金麒麟顶端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份额转换而来，“兴证资管金麒麟均衡优

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B�类份额自 2021�年 11�月 16�日起每个工作

日只开放赎回，不开放申购。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

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

产管理产品。

2.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如有疑问，敬请通过本管理人

的客户服务电话（95562-3）或网站（http://www.ixzzcgl.com/）查询相关事宜。

2.3风险提示：本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

但不保证投资于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集合计划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

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集合计划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353

证券简称：和顺石油 公告编号：

2025-027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3,394,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339,4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所持股份红利外的其他股东 （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湖南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晏喜明、赵尊铭、赵雄、龙小珍的由公司自行派

发本次现金红利。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红利为人民币0.1元；对个人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

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股东的持有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 对于持有股权激励限售股个人的股息红利税，参照前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

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税相关规定处理。

（3）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4）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其现金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即按照每股0.09元进行派发。

（5）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31-89708656

特此公告。

湖南和顺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15

证券简称：派斯林 公告编号：临

2025-020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进展暨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万

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锦源” ）按照增持计划增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

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万丰锦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吴锦华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4,507,8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5%。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28.72%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29.0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万丰锦源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计划进展暨一致

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万丰锦源基于对公司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增强投资者信心，

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计划在2024年12月21日起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股票增

持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

人民币5,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10,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本次公告披露前，本次增持计划万丰锦源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3,40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4%，累计增持成交金额2,465.63万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 临2024-042）、 于2025年1月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002）、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取得增持股份专项贷

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

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101106694439034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540195MA6T46C5X7

□ 不适用

吴锦华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15日-2025年5月26日， 万丰锦源以自有资金及银行股票增持专项贷款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52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增持成交金

额1,255.58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以来，万丰锦源已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4,92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增持成交金额3,721.21万元。

本次增持前，万丰锦源及其一致行动人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吴锦华先生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32,984,7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72%。本次增持后，万丰锦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吴锦华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4,507,8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0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万丰锦源控

股集团有限

公司

10,514.2860 22.71 10,666.5960 23.04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____

2025/5/15-

2025/5/26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

构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__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万丰锦源投

资有限公司

1,968.8361 4.25 1,968.8361 4.25 / / /

吴锦华 815.3486 1.76 815.3486 1.76 / / /

合计 13,298.4707 28.72 13,450.7807 29.05 -- -- --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预见的风

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

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派斯林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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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每股转增0.40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5 2025/6/6 2025/6/6 2025/6/6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

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

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和转增股本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16,533,52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

378,306股后的股份数为216,155,214股。 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21,615,

521.40元（含税）；合计转增股本86,462,08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02,995,606股

（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

致）。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以实际分

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216,155,214×0.10）÷216,533,520=0.0998元/股（保留四位小数）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

股本=（216,155,214×0.40）÷216,533,520=0.3993（保留四位小数）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998)÷（1+0.399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5 2025/6/6 2025/6/6 2025/6/6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3）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珠海加中通科技有限公司、刘世良、刘素红、刘素心、珠海

纳睿达成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0元。 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

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实际税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

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6）公司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来源为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本

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29,989,832 51,995,933 181,985,76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86,543,688 34,466,153 121,009,841

1、A股 86,543,688 34,466,153 121,009,841

三、股份总数 216,533,520 86,462,086 302,995,606

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86,543,688股中包含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378,

306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本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转增股本基数为86,165,382

股，转增（变动数）为34,466,153股。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302,995,606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

0.25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6-5521188

特此公告。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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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告2025-023）。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27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27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新晋祠路一段1号山西焦煤大厦三层百人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6、主 持 人：董事樊大宏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85人，代表股份3,416,613,4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18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261,265,8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7.44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82人，代表股份155,347,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4人，代表股份164,129,5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9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781,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54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2人，代表股份155,347,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364％。

3、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提案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48,544,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77％；反对

66,711,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26％；弃权1,357,02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060,8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274％； 反对66,711,7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458％；弃权1,357,02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68％。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7,259,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5％；反对

47,693,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59％；弃权1,660,35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775,9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301％； 反对47,693,2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0583％；弃权1,660,3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6％。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7,423,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03％；反对

47,871,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12％；弃权1,318,45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39,1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295％； 反对47,871,9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672％；弃权1,318,4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7,50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27％；反对

47,920,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26％；弃权1,186,25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022,7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805％； 反对47,920,5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968％；弃权1,186,2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8％。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67,212,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41％；反对

48,216,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2％；弃权1,184,57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728,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011％； 反对48,216,5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771％；弃权1,184,5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5,659,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94％；反对

9,577,1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3％； 弃权1,376,35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76,08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263％； 反对9,577,1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51％；弃权1,376,35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6％。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7,363,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3％；反对

8,416,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4％；弃权832,57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880,09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645％； 反对8,416,88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82％；弃权832,5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3％。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华通水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03,73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1％；反对

11,683,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0％；弃权1,195,07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250,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32％； 反对11,683,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87％；弃权1,195,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娅辉、梁家辉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